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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的店招牌拿去申請註冊商標嗎？該注意什麼事？

⽂:廖健期（認證法律⼈） ‧ 智慧財產權  ‧ 2022-12-20

本⽂

許多⼈開店做⽣意，都會希望把⾃⼰與別⼈的商品作區別，讓消費者能夠「辨別」並購買⾃家⽣產的產品，同
時也不希望⾃⼰熱賣的商品被別⼈抄襲商標、搭便⾞。因此會把⾃⼰的招牌、設計的LOGO拿去註冊商標，但
是註冊的時候到底該注意哪些事項呢？

本⽂將申請商標分成積極、主動與消極、被動等兩個⾯向來介紹，前者是指申請時需要準備好的資料和⽂件，
以及需要注意哪些事；後者則是法規列舉不能作為商標的事項。最後再簡介商標的申請流程。

⼀、積極⾯向：書⾯資料

從商標法第18條規定可以得知，只要能讓⾃⼰與他⼈產⽣區隔，藉以讓消費者能分辨出來，並不⼀定要以圖
⽂的⽅式作為商標，也可以⽤聲⾳、形狀等等[1]。⽽同法第19條也規定，要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商
標，需要附上書⾯，並載明申請⼈、商標圖樣及想要註冊的服務和類別[2]。在繳交申請書之前，需要先作以下
的功課。

（⼀）查詢是否已經有相同或相似名稱的商標

申請註冊之前，我們可以先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商標檢索系統（下圖1）去搜尋關鍵字，看看⾃⼰想要註冊
的店名或是品牌名，在想申請的商品或服務類別中，有沒有其他⼈相同或相似的商標已經註冊在先；如果在該
類別中已經搜尋到相同或相似商標註冊，原則上就不能再註冊[3]。

附帶⼀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商標法將各類服務、商品分⾨別類[4]，但實際上商標審查⼈員在審查商標
時，對於商標是否有相同或近似的認定，並不會受到這個分類的限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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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商標檢索⾴⾯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網站截圖

 

（⼆）確認所申請商品或服務的類別

商標法將商標的商品、服務分⾨別類，⽅便管理，因此申請註冊商標以前，就要先了解⾃⼰想申請的服務、商
品是哪⼀類，畢竟同類別是不可以有同樣或類似商標名稱的。

商標註冊類別共分45類，其中商標分類第1-34類屬於商品類別，第35-45類屬於服務類別。其中，根據筆者
經驗，⼀般較常註冊的商品類別項⽬有第9類（科學、測量、影⾳光學、救⽣、通訊、電腦周邊⽤裝置及軟
體）、第35類（廣告、代理進出⼝、企業經營管理、百貨超市、批發零售）、第43類（提供餐飲服務；臨時
住宿）、第45類（法律服務；財產或個⼈之安全服務；配合需求之私⼈或社會服務）等等。我們可以進⼊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官⽅網站的商標檢索系統內，快速搜索⾃⼰想申請的商品或服務是哪⼀類別（下圖2）[6]。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圖2：商品及服務名稱分類查詢⾴⾯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分類查詢網站截圖

（三）繳納申請規費

申請商標註冊，每個類別需要繳納新臺幣（以下同）3000元，通過後，另外需要就每個類別繳納領證費⽤
2500元，商品或服務超過⼀定數量的話，每增加1個商品或服務就需要再加收費⽤[7]。使⽤電⼦⽅式申請註
冊，則會有減收費⽤的優惠[8]。

⼀次可以使⽤10年，並且可以無限延展[9]。

⼆、消極⾯向：不符合商標法第29、30條規定

既然商標是拿來將⾃⼰與他⼈做為區別的標誌，如果商標無法讓消費者透過它識別商品來源；或是審查⼈員認
為屬於⼤家都通⽤的符號，應該避免由⼀⼈取得排他專屬權⽽影響公平競爭時，就不能作為商標去註冊[10]。

所以不具有先天識別性的標識，在商標法規定[11]的有描述性標識、通⽤標章或通⽤名稱、以及其他不具識別
性的標識[12]，⼜或者註冊當時已經有註冊在先的商標存在，容易導致消費者混淆誤認的時候，均無法註
冊[13]。

三、申請流程（參考圖3）[14]

（⼀）下載商標註冊申請書，並填寫公司或個⼈基本資料

（⼆）商標顏⾊：墨⾊或彩⾊

（三）申請書需要附上5-6張各⾯向的商標圖

（四）填上指定商標服務或商品類別，類別項⽬共45類（可以複選）

（五）納商標費⽤ :申請註冊，每個類別是3000元，通過後另外需要繳納領證費⽤（也就是註冊費），每
個類別是2500元。

（六）最後就等待6⾄8個⽉申請結果 [15 ]，如果通過，只需要繳納領證費就可以拿到商標證明書囉；
反之，如果審查⼈員認為申請的商標有不得註冊的情形，申請⼈會收到「核駁理由先⾏通知書」，就要
⾛商標答辯的流程 [16 ]。⽽註冊通過後的商標，⼀次可以使⽤10年，並且可以無限延展。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303.jsp?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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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特別注意，雖然通過了審查⼈員的審查順利註冊了商標，但並不代表著後⾯就可以⾼枕無憂囉。商標經
公告註冊後，可能會因他⼈提出商標註冊有不得註冊的情形、商標不當使⽤或註冊滿3年未使⽤⽽有另外的爭
議，包括異議[17]、評定[18]以及廢⽌[19]程序。

圖3：商標審查及⾏政救濟流程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標審查及⾏政救濟流程》網站截圖

註腳
   商標法第18條：「

I 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字、圖形、記號、顏⾊、⽴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等，
或其聯合式所組成。
II 前項所稱識別性，指⾜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者。」

[1]

   商標法第19條第1項：「申請商標註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商標圖樣及指定使⽤之商品或服務
，向商標專責機關申請之。」

[2]

https://www.tipo.gov.tw/tw/cp-57-802503-f74d0-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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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同⼀或類
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
先之商標所有⼈同意申請，且⾮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3]

   商標法第19條第4、5項：「
IV 申請商標註冊，應以⼀申請案⼀商標之⽅式為之，並得指定使⽤於⼆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務。
V 前項商品或服務之分類，於本法施⾏細則定之。」

[4]

   商標法施⾏細則第19條：「
I 申請商標註冊，應依商品及服務分類之類別順序，指定使⽤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
名稱。
II 商品及服務分類應由商標專責機關依照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商標註冊國際商品及服務分類尼斯協定發
布之類別名稱公告之。
III 於商品及服務分類修正前已註冊之商標，其指定使⽤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以註冊類別為準；未註冊之
商標，其指定使⽤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以申請時指定之類別為準。」

[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6]

   商標規費收費標準第2條、第3條。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標規費清單（101年7⽉1⽇起⽣效）》。

[7]

   商標法第13條：「有關商標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式為之；其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標電⼦申請》。

[8]

   商標法第33條：「
I 商標⾃註冊公告當⽇起，由權利⼈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年。
II 商標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為⼗年。」

[9]

   主管機關認為，通⽤標章或名稱不僅消費者無法藉以識別來源，且應避免由⼀⼈取得排他專屬權⽽影響公
平競爭，或以訴訟⼲擾他⼈使⽤該⽤語，故不得由特定⼈註冊專⽤。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
，《商業識別性審查基準》，⾴6。

[10]

   商標法第29條：「
I 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不得註冊：
⼀、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之說明所構成者。
⼆、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標章或名稱所構成者。
三、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
II 有前項第⼀款或第三款規定之情形，如經申請⼈使⽤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
，不適⽤之。
III 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疑義之虞，申請⼈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之
列；未為不專⽤之聲明者，不得註冊。」

[11]

   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2.2.3:「本基準所列單⼀字⺟（4.2.1）；型號（4.2.4）；單純數字 （4.3）；簡單
線條或基本幾何圖形（4.4.1）；裝飾圖案（4.4.2）； 姓⽒（4.6.1）；稱謂與姓⽒結合（4.8.3）；公
司名稱（4.9.1）； 網域名稱（4.9.4）；習⾒的宗教神祇、⽤語與標誌（4.10）；標 語（4.11.1）；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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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語、吉祥語、流⾏⽤語與成語（4.11.2） 等，當缺乏指⽰來源的功能時，亦屬不具識別性的標識
，不得註冊。」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業識別性審查基準》，⾴7。

   商標法第30條：「
I 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不得註冊：
⼀、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國國旗、國徽、國璽、軍旗、軍徽、印信、勳章或外國國旗，或世界貿易組織會
員依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三第三款所為通知之外國國徽、國璽或國家徽章者。
三、相同於國⽗或國家元⾸之肖像或姓名者。
四、相同或近似於中華⺠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章，或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者。�
五、相同或近似於國際跨政府組織或國內外著名且具公益性機構之徽章、旗幟、其他徽記、縮寫或名稱，
有致公眾誤認誤信之虞者。
六、相同或近似於國內外⽤以表明品質管制或驗證之國家標誌或印記，且指定使⽤於同⼀或類似之商品或
服務者。
七、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俗者。
⼋、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
九、相同或近似於中華⺠國或外國之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且指定使⽤於與葡萄酒或蒸餾酒同⼀或類
似商品，⽽該外國與中華⺠國簽訂協定或共同參加國際條約，或相互承認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之保護
者。
⼗、相同或近似於他⼈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者。但經該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所有⼈同意申請，且⾮顯屬不當者，不在此限。
⼗⼀、相同或近似於他⼈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識別
性或信譽之虞者。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相同或近似於他⼈先使⽤於同⼀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申請⼈因與該他⼈間具有契約、地緣
、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商標存在，意圖仿襲⽽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
⼗三、有他⼈之肖像或著名之姓名、藝名、筆名、字號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四、有著名之法⼈、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
不在此限。
⼗五、商標侵害他⼈之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經判決確定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II 前項第九款及第⼗⼀款⾄第⼗四款所規定之地理標⽰、著名及先使⽤之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III 第⼀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九款規定，於政府機關或相關機構為申請⼈時，不適⽤之。
IV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第⼀項第⼀款規定之情形，準⽤之。」

[1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商標審查及⾏政救濟流程》。[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2.1.24、商標從申請到核准註冊需時多久？》。[15]

   商標法第31條：「
I 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第⼆⼗九條第⼀項、第三項、前條第⼀項、第四項或第六⼗五條第三項規定
不得註冊之情形者，應予核駁審定。
II 前項核駁審定前，應將核駁理由以書⾯通知申請⼈限期陳述意⾒。

[16]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cp-517-860259-f5cf9-20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0
https://www.tipo.gov.tw/tw/cp-57-802503-f74d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cp-508-858455-2ed1f-201.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01&flno=31


延伸閱讀
廖健期（2020），《什麼是商標的異議、評定程序？兩者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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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指定使⽤商品或服務之減縮、商標圖樣之⾮實質變更、註冊申請案之分割及不專⽤之聲明，應於核駁
審定前為之。」

   商標法第⼆章商標第四節異議。[17]

   商標法第⼆章商標第五節評定。[18]

   商標法第⼆章商標第六節廢⽌。[1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J0070001&bp=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J0070001&bp=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J0070001&bp=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81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84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95%86%E6%A8%9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95%86%E6%A8%99%E8%A8%BB%E5%86%8A');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95%86%E5%93%81');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9C%8D%E5%8B%9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95%86%E6%A8%99%E5%AF%A9%E6%9F%A5');

	可以把自己的店招牌拿去申請註冊商標嗎？該注意什麼事？
	一、積極面向：書面資料
	（一）查詢是否已經有相同或相似名稱的商標
	（二）確認所申請商品或服務的類別
	（三）繳納申請規費

	二、消極面向：不符合商標法第29、30條規定
	三、申請流程（參考圖3）[14]
	（一）下載商標註冊申請書，並填寫公司或個人基本資料
	（二）商標顏色：墨色或彩色
	（三）申請書需要附上5-6張各面向的商標圖
	（四）填上指定商標服務或商品類別，類別項目共45類（可以複選）
	（五）納商標費用:申請註冊，每個類別是3000元，通過後另外需要繳納領證費用（也就是註冊費），每個類別是2500元。
	（六）最後就等待6至8個月申請結果[15]，如果通過，只需要繳納領證費就可以拿到商標證明書囉；反之，如果審查人員認為申請的商標有不得註冊的情形，申請人會收到「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就要走商標答辯的流程[16]。而註冊通過後的商標，一次可以使用10年，並且可以無限延展。



